附件1
盈江县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县级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一套表调查单位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执行本法的情况，实施监督。第三十六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
部门规章《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办法（试行）》：第七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一）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二）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三）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四）调查对象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五）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六）地方和部门执行遵守统计法情况；（七）地方和部门履行法定统计职责情况；（八）地方和部门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况。
	县统计局
		县统计局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2
	县级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一套表调查单位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执行本法的情况，实施监督。第三十六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
部门规章《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办法（试行）》：第七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一）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二）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三）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四）调查对象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五）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六）地方和部门执行遵守统计法情况；（七）地方和部门履行法定统计职责情况；（八）地方和部门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况。
	县统计局
	县统计局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人员实施检查。
	发起部门盈江县统计局，配合部门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表说明：
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所有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包括纳入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和未纳入的事项。
2.“检查事项”“检查对象”参考《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编制口径和标准》中“抽查事项”“检查对象”的填报指南。
3.“检查依据”精确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
4.“法定实施主体”“法定行使层级”根据检查依据确定。






附件2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48232][bookmark: _GoBack]盈江县统计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
主体
	检查
事项
	检查
依据
	检查
对象
	检查
比例/数量
	检查频次/频次上限
	检查方式
	检查
时间
	合并或者联合建议
	备注

	1.
	无
	
	
	
	
	
	
	
	
	

	
	
	
	
	
	
	
	
	
	
	


填表说明：
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年度内未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计划，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的检查计划制定、报备工作按照《云南省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进行。
2.“检查主体”指计划实施行政检查的具体行政执法主体。
3.“检查对象”“检查事项”“检查依据”可以在部门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4.“检查数量/比例”指计划检查的具体户数或者检查数量占行政执法部门同类监管对象的比例。
5.“检查频次/频次上限”一栏中应当明确年内检查次数，不能确定具体次数需要明确次数上限。
6.“检查方式”包括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监测等。
7.“合并或者联合检查建议”一栏中填写与内部其他检查事项合并检查情况、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事项联合检查建议。


